
柴常发〔2023〕9号

关于徐春等职务任免的通知

区人民法院：

九江市柴桑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

议于2023年2月23日表决通过：

任命徐春为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；

任命卢金为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；

任命廖晓文为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；

任命殷励博为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；

任命魏慧为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，免去其区人民

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职务；

任命郝宏亮为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，免去其区人民法院

刑事审判庭副庭长职务；

任命周林辉为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；

任命聂腾飞为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，免去其区人

民法院新塘法庭副庭长职务；

任命胡显平为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，免去其区人

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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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命胡菲为区人民法院新塘法庭副庭长，免去其区人民法

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职务；

任命黄升林为区人民法院江洲法庭副庭长；

免去汪蓓的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；

免去娄婵玉的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；

免去刘家奇的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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